招租条件

1.投标方必须是自然人或法人，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2.报名竞价需交竞价保证金为2万元，按保证金缴纳规定转入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城分中心指定帐户。

3.该物业仅用作商业用途使用（除餐饮、娱乐、旅社宾馆外），在未经委托方的同意下，不能改变使用用途，不得分割转租，否则，终止合同并不退押金。
4.交易标的的交付按现状出租，竞投人不得以因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的瑕疵为由拒绝接收资产。竞投人须充分评估标的因市场变化而带来的各种风险。
5.租期5年；租赁项目租金底价为21814元/月,每3年（不含第3年）递增10%，即第4、第5年递增10%；中标后3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并交纳足额押金（账户：惠州市惠城区粮食局直属仓库，开户行：惠州市农业发展银行，账号：20344139900100000011941），押金为人民币陆万伍仟肆佰肆拾贰元整 ¥65442元）。
6. 竞价方需认真阅读委托方提供的《租赁合同》范本，竞价方竞得租赁标的后必须严格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合同版本签订合同，如竞价方不按照《租赁合同》范本签订合同的，视为竞价方放弃竞得资格，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7. 如需查看标的物请致电委托方,委托方联系人：黄先生，0752-2816239 (正常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惠州市惠城区粮食局直属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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